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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4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司正在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4

日起停牌。

目前

,

公司与主要交易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磋商。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

,

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

关工作完成以后召开董事会

,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停牌期间

,

公司继续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525� � �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2015060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之股份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发行数量

:163,650,482

股

发行价格

:

人民币

10.30

元

/

股

2

、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股） 锁定期（月）

吴启权

５７

，

７３６

，

８９３ １２

曹勇祥

２６

，

０９５

，

５７２ １２

王建生

２４

，

８９４

，

９１２ １２

魏仁忠

１４

，

０８２

，

２９１ １２

李松森

１

，

６３１

，

４９５ １２

启明创智

１９

，

７０４

，

８５４ １２

启明融合

６

，

１４５

，

２４２ １２

运泰协力

１３

，

３５９

，

２２３ １２

合计

１６３

，

６５０

，

４８２

在满足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锁定期要求的前提下

,

吴启权、曹勇祥、魏仁忠、王建生、珠海运泰协力

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运泰协力”

)

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股份按

照《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规定的解锁原则分批解除锁定。业绩承诺

期届满后

,

吴启权、曹勇祥、魏仁忠、王建生、运泰协力所持股份在扣除盈利补偿股份

(

如有

),

并按《发行股份和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规定的情形和公式计算应继续冻结股份数后

,

再确定可解锁股份数量。应继续冻结

的股份根据珠海市运泰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运泰利”

)

在业绩承诺期后的回款情况进行解禁。

《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协议的相关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8

日公告的《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修订

版

)

》。

3

、预计上市时间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于

2015

年

8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

手续。 本次发行的

163,650,482

新增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并同时满足 《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

《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规定的相关指标后

,

按照《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承诺及补偿

协议》规定的方式解除锁定。该等新股在解除锁定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4

、资产过户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为运泰利

100%

股权。

2015

年

7

月

23

日

,

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斗门分

局核准了珠海市运泰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

,

并签发了新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号

:

440400000068326),

运泰利

100%

股权已经登记至公司。根据大华出具的《验资报告》

(

大华验字【

2015

】

000700),

截至

2015

年

7

月

24

日

,

公司已收到珠海书运泰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审批程序

(

一

)

上市公司已履行的法律程序

2014

年

11

月

5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及申请停牌的议案》

,

同意本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4

年

12

月

19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14

年

12

月

19

日

,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承诺及补偿协

议》。同日

,

公司与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2015

年

1

月

6

日

,

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15

年

1

月

15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及

2014

年

1-9

月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

2015

年

7

月

18

日

,

公司披露了关于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调整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

二

)

交易对方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

启明创智

2014

年

12

月

19

日

,

启明创智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决定

,

同意启明创智将其所持运泰利

13.80%

的股份转让

给长园集团。

(2)

启明融合

2014

年

12

月

19

日

,

启明融合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决定

,

同意启明融合将其所持运泰利

3.68%

的股份转让

给长园集团。

(3)

运泰协力

2014

年

12

月

19

日

,

运泰协力股东会作出决议

,

同意将运泰协力所持运泰利

8.00%

的股份转让给长园集团。

(

三

)

交易标的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4

年

12

月

19

日

,

运泰利股东会作出决议

,

同意股东吴启权、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运泰协力、启明创

智、启明融合和李松森将其合计持有的运泰利

100%

的股权

,

依据与长园集团签订的《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中的约定转让给长园集团。

(

四

)

本次交易已取得的外部审批程序

2015

年

7

月

13

日

,

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吴启权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1626

号

),

核准公司向吴启权发行

57,071,976

股、向曹勇祥发行

25,795,047

股、向王建生发行

24,608,214

股、向魏仁忠发行

13,920,115

股、向李松森发行

1,612,706

股、向启明创智发行

19,

477,927

股、向启明融合发行

6,074,472

股、向运泰协力发行

13,205,374

股。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1,272,

570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方案为公司拟向运泰利的全体股东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运泰利

100%

股权

,

并向华夏人寿

-

万能保险产品、藏金壹号、沃尔核材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其中

:

1

、公司通过向吴启权、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李松森、启明创智、启明融合、运泰协力发行股份的方式

支付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价总额的

98%

。长园集团通过向启明创智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价总额的

2%

。

2

、为提高本次交易的整合效应

,

公司拟向华夏人寿

-

万能保险产品、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

(

有限合

伙

)(

以下简称“藏金壹号”

)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沃尔核材”

)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

48,000

万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

25%

。其中

,

向华夏人寿

-

万能保险产品募集

10,000

万元、

藏金壹号募集

20,000

万元、沃尔核材募集

18,000

万元。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条件

,

但最终配

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

一

)

交易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吴启权、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李松森、启明创智、

启明融合、运泰协力。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为华夏人寿

-

万能保险产品、藏金壹号、沃尔核

材。

(

二

)

交易标的

本次重组的交易标的

:

运泰利

100%

股权。

(

三

)

交易价格

1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1)

定价基准日

本次交易包括向吴启权、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李松森、启明创智、启明融合、运泰协力发行股份和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

,

以及向华夏人寿

-

万能保险产品、藏金壹号、沃尔核材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定价

基准日均为长园集团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即

2014

年

12

月

22

日

)

。

(2)

定价依据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定价方式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

取

120

个交易日均价的

90%

。交易

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定价方式按照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根据前述规定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3)

发行价格

根据定价基准日和定价依据

,

购买资产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

公司拟向吴启权、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李松森、启明创智、启明融合、运泰协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

价格为

10.42

元

/

股。

根据定价基准日和定价依据

,

募集配套资金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公司拟向华夏人寿

-

万能保险产品、藏金壹号、沃尔核材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

价格为

11.63

元

/

股

,

2015

年

5

月

7

日

,

公司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拟以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884,955,112

股为基数

,

用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5

元

(

含

税

),

总计派发现金红利

110,619,389

元

(

含税

)

。

2015

年

6

月

25

日

,

公司披露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5

年

7

月

1

日。上述分配方案已于

2015

年

7

月

1

日实施完毕。

根据《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发生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

,

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

依据《股份认购协议》

,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发生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

,

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

行相应调整。根据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情况

,

对股份发行价格进行如下调整

:

派送现金股利的调整方法为

:P1=P0-D

其中

:P0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

,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P1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基准价。

根据上述调整公式

,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完成后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10.30

元

/

股

;

募集配

套资金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11.51

元

/

股。

(4)

发行数量

①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

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

10.30

元

/

股。根据利润分配实施完

毕后调整的发行价格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情况如下

:

交易对方

支付方式（股份对价）

支付方式

（现金对价）

标的资产合计占比

股份数（股） 对应金额（万元） 金额（万元）

吴启权

５７

，

７３６

，

８９３ ５９

，

４６９．００ ３４．５７％

曹勇祥

２６

，

０９５

，

５７２ ２６

，

８７８．４４ １５．６３％

王建生

２４

，

８９４

，

９１２ ２５

，

６４１．７６ １４．９１％

魏仁忠

１４

，

０８２

，

２９１ １４

，

５０４．７６ ８．４３％

李松森

１

，

６３１

，

４９５ １

，

６８０．４４ ０．９８％

启明创智

１９

，

７０４

，

８５４ ２０

，

２９６．００ ３

，

４４０．００ １３．８０％

启明融合

６

，

１４５

，

２４２ ６

，

３２９．６０ ３．６８％

运泰协力

１３

，

３５９

，

２２３ １３

，

７６０．００ ８．００％

合计

１６３

，

６５０

，

４８２ １６８

，

５６０．００ ３

，

４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②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数量

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

,

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

11.51

元

/

股。根据利润分配实

施完毕后调整的发行价格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数量情况如下

: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股）

华夏人寿

－

万能保险产品

８

，

６８８

，

０９７

藏金壹号

１７

，

３７６

，

１９４

沃尔核材

１５

，

６３８

，

５７５

共 计

４１

，

７０２

，

８６６

2

、标的资产价格

本次交易中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

结果为依据

,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在分析两种评估结果合理性、准确性的基

础上

,

选取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根据国融兴华出具的《评估报告》

,

运泰利

100%

股权的收益法

评估价值为

172,038.74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

,

运泰利

100%

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172,000.00

万元。

三、本次发行的实施情况

1

、验资情况

根据大华出具的《验资报告》

(

大华验字【

2015

】

000700),

截至

2015

年

7

月

24

日

,

长园集团已收到珠海书运泰

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

以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

日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

2014

】第

010264

号《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珠海市运泰利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

100%

股权评估项目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作价

172,000.00

万元

(

大写

:

壹拾柒亿贰仟万元整

)

作为

长园集团发行

163,650,482

股股份

,

并支付

3,440

万元现金的对价。

2

、股份登记情况

2015

年

8

月

7

日

,

长园集团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

长园集团向吴启权等非公开发行的

163,650,482

股普通股股票已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记手续。之后

,

长园集

团将向公司注册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等事宜。

四、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

一

)

发行结果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股）

吴启权

５７

，

７３６

，

８９３

曹勇祥

２６

，

０９５

，

５７２

王建生

２４

，

８９４

，

９１２

魏仁忠

１４

，

０８２

，

２９１

李松森

１

，

６３１

，

４９５

启明创智

１９

，

７０４

，

８５４

启明融合

６

，

１４５

，

２４２

运泰协力

１３

，

３５９

，

２２３

合计

１６３

，

６５０

，

４８２

(

二

)

发行对象简介

1

、吴启权

姓名

:

吴启权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1302919740316****

住址

:

珠海市斗门区

通讯地址

:

珠海市斗门区新青科技工业园新青三路洋青街

1

栋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

否

2

、曹勇祥

姓名

:

曹勇祥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3062419740208****

住址

:

珠海市香洲区

通讯地址

:

珠海市斗门区新青科技工业园新青三路洋青街

1

栋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

否

3

、王建生

姓名

:

王建生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3210219750809****

住址

:

珠海市华发新城

1

号

通讯地址

:

珠海市斗门区新青科技工业园新青三路洋青街

1

栋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

否

4

、魏仁忠

姓名

:

魏仁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052119730223****

住址

:

深圳市宝安区

通讯地址

:

珠海市斗门区新青科技工业园新青三路洋青街

1

栋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

否

5

、李松森

姓名

:

李松森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1010219500615****

住址

:

珠海市福石路

82

号

通讯地址

:

珠海市斗门区新青科技工业园新青三路洋青街

1

栋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

否

6

、启明创智

名称

:

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主要经营场所

: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

14

幢

203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

上海启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委派代表

:

邝子平

)

合伙企业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

:

人民币

60,5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1

年

10

月

17

日

营业期限

:2011

年

10

月

17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2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94000210125

税务登记证号码

:

苏地税字

321700583758402

经营范围

:

从事对未上市的企业投资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活动

(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7

、启明融合

名称

:

苏州启明融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主要经营场所

: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

14

幢

203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

苏州启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委派代表

:

邝子平

)

合伙企业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

:

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2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2

月

27

日至

2020

年

2

月

26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94000297263

税务登记证号码

:

苏园地税登字

321700088000792

经营范围

:

创业投资及相关咨询业务

,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

为创业企业

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8

、运泰协力

公司名称

:

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

-845

法定代表人

:

王建生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4

年

6

月

26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6

月

26

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96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003000041166

税务登记证号码

:

粤国地税字

440401398072572

经营范围

:

信息技术研发服务。专用设备及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企业管理和信息化解决方案。

智能产品设计与技术开发服务。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

一

)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

,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交易涉

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

上市公司向吴启权等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

记手续已完成

,

尚需向公司注册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修订等相关事宜

;

长园

集团应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期限内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工作

;

上述后续事项在合规性

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

(

二

)

法律顾问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交易已获交易各方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

交易各方有权按照上述批准、核准实施本次发行

;

本次

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依法办理完毕

,

相关权益已归属长园集团

;

长园集团已完成了新增注册资本

的验资及新增股份在中登公司的登记手续

;

长园集团尚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募集配套资金及支付现金对价等事宜。

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

,

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１

易华蓉

４２

，

９７５

，

７９５ ４．８６％

２

周和平

４２

，

９４７

，

７１１ ４．８５％

３

童绪英

３９

，

６７７

，

０１２ ４．４８％

４

邱丽敏

３９

，

６４２

，

５９５ ４．４８％

５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３９

，

６２５

，

５１５ ４．４８％

６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３９

，

４８５

，

４６９ ４．４６％

７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３６

，

２３３

，

３７１ ４．０９％

８

易顺喜

３１

，

１７８

，

３９５ ３．５２％

９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保赢

１

号

２７

，

５６３

，

６２３ ３．１１％

１０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

，

６９８

，

２２９ ３．０２％

共计

３６６

，

０２７

，

７１５ ４１．３６％

根据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调整的发行价格

,

公司向吴启权、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李松森、启明创智、

启明融合、运泰协力合计发行股份

163,650,482

股购买运泰利

100%

股权

;

以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上市公司前十

大股东持股比例为基础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

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１

吴启权

５７

，

７３６

，

８９３ ５．５１％

２

易华蓉

４２

，

９７５

，

７９５ ４．１０％

３

周和平

４２

，

９４７

，

７１１ ４．１０％

４

童绪英

３９

，

６７７

，

０１２ ３．７８％

５

邱丽敏

３９

，

６４２

，

５９５ ３．７８％

６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３９

，

６２５

，

５１５ ３．７８％

７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３９

，

４８５

，

４６９ ３．７７％

８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３６

，

２３３

，

３７１ ３．４６％

９

易顺喜

３１

，

１７８

，

３９５ ２．９７％

１０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保赢

１

号

２７

，

５６３

，

６２３ ２．６３％

共计

３９７

，

０６６

，

３７９ ３７．８７％

七、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后

,

公司发行

163,650,482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公司的股

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３

，

３５９

，

２２３ １３

，

３５９

，

２２３

２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２１

，

４４５

，

０００ １２４

，

４４１

，

１６３ １４５

，

８８６

，

１６３

３

、其他

２５

，

８５０

，

０９６ ２５

，

８５０

，

０９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１

，

４４５

，

０００ １６３

，

６５０

，

４８２ １８５

，

０９５

，

４８２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８６３

，

５１０

，

１１２ ０ ８６３

，

５１０

，

１１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８６３

，

５１０

，

１１２ ０ ８６３

，

５１０

，

１１２

股份总额

８８４

，

９５５

，

１１２ １６３

，

６５０

，

４８２ １

，

０４８

，

６０５

，

５９４

八、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股权结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公司治理情况等有积极影响

,

具体详见公司

2015

年

7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修订版

)

》。

九、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

一

)

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中国

(

上海

)

自有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法定代表人

:

杨德红

电话

:021-38674914

传真

:021-38676888

项目主办人

:

孙小中、忻健伟

名称

: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

号

24

层

法定代表人

:

潘鑫军

电话

:021-23153888

传真

:021-23153500

项目主办人

:

孟焘、向清宇

(

二

)

法律顾问

名称

: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地址

:

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8

号华润大厦

20

层

负责人

:

肖微

电话

:010-85191300

传真

:010-85191350

联系人

:

王毅、蒋文俊

(

三

)

审计机构

名称

: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地址

:

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众环海华大厦

2-9

层

负责人

:

石文先

电话

:027-85424322

传真

:027-85424329

联系人

:

吴杰、黄晓华

(

四

)

审阅机构

名称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地址

:

中国深圳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广场

B

座

9

楼

负责人

:

梁春

电话

:86-755-82901419

传真

:86-755-82900847

联系人

:

杨劼、张洪富

(

五

)

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

号北环中心

703

室

法定代表人

:

赵向阳

电话

:010-51667811

传真

:010-82253743

联系人

:

黎军、张曼

十、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

2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验资报告》

(

大华验字【

2015

】

000700);

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花旗

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关于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

4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

5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514� � �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15-061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宝馨科技”、“公司”或“本公司”

)

的股东广讯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广讯”

)

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与自然人陈东、杨荣富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

广讯拟转让所持有宝馨科技的

股份

2,700

万股、

1,800

万股分别给自然人陈东、杨荣富

,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载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81

、

2014-082)

。

广讯于

2015

年

3

月

3

日与自然人朱永福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

广讯拟转让所持有宝馨科技的股份

2,500

万股给自然人朱永福。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12)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

上述股份转

让事宜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

,

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陈东

７１

，

７７６

，

７９１ ２５．９１％

广讯有限公司（

ＢＲＯＡＤ－ＩＮＦ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１６％

朱永福

３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３８％

杨荣富

２１

，

５４６

，

０９９ ７．７８％

苏州永福投资有限公司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１４％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３１２

，

０５６ ２．２８％

汪敏

４

，

７１１

，

２６３ １．７０％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０

，

９２３ ０．０３％

社会公众股

７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６２％

合计：

２７７

，

０１７

，

１３２ １００．００％

由于上述股份转让事宜

,

陈东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汪敏系陈东的配偶

,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陈东、汪

敏夫妇。

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

,

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18

号公告

,

公

司控股股东和持股

5%

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做出如下承诺

:

自本次交易过户完成之日起

6

个

月内

(2015

年

8

月

6

日至

2016

年

2

月

5

日

),

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宝馨科技股份。在

6

个月期满后

,

将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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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8� � � �证券简称：江苏神通 公告编号：2015-043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因正在筹划对公司有影响的重大事项，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

江苏神通

"

，股票代码

"002438"

）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开市起停牌。经公司进一步了解并确认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8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6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8

日开市时起继

续停牌。

2015

年

6

月

11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

案》，并发布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9

），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2015

年

6

月

15

日、

2015

年

6

月

23

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0

、

2015-031

、

2015-032

），

2015

年

7

月

7

日公司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3

），

2015

年

7

月

14

、

2015

年

7

月

21

日、

7

月

28

日、

8

月

4

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5

、

2015-037

、

2015-041

、

2015-042

）。

截至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审计、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及时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

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业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

公告后复牌。

公司筹划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002770� � � �证券简称：科迪乳业 公告编号：2015-023号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关于核准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

﹞

1189

号）核准，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6,840

万股，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后，公司

的总股本由

20,500

万股增加至

27,340

万股。

依据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根据证监会的要求和本次发行上市的具体情况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2015

年

8

月

10

日，公司取得了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营业

执照载明的登记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3

日），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

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两亿零伍佰万圆整变更为人民币两亿柒仟叁佰肆拾万圆

整，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600687� � �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2015－086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收到控股股东上海刚泰矿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刚泰矿业

"

）关于近日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刚泰矿业将其持有的

3035

万股公司限售流通股与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

始交易日为

2015

年

8

月

6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6

年

8

月

3

日。

截止本公告日，刚泰矿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66,109,117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33.88%

，其中已质押

限售流通股股份数量为

165,755,777

股，占公司总股本

490,245,195

股的

33.81%

。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600153� � � �证券简称：建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27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起继续停牌。公

司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披露了《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详见公司

"

临

2015-021"

号

临时公告），并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

2015

年

7

月

28

日和

2015

年

8

月

4

日分别发布了《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详见公司

"

临

2015-024"

号、

"

临

2015-025"

和

"

临

2015-026"

号临时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继

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方案尚未

最终确定，上述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002214� � �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2015－040

债券简称：13大立债 债券代码：112176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庞惠

民先生将其所持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以及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部分股权质押情况

公司于近日接到庞惠民先生关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通知。 庞惠民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39,000,000

股质押给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2015

年

8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

1

年。

二、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庞惠民先生分别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和

2014

年

9

月

24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3,500,000

股和

9,916,000

股（后经公司

2014

年度权益分派

,

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0

股实施后，质押股份

变为

7,000,000

股和

19,832,000

股）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详见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30

日和

2014

年

9

月

27

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2014-

036

、

2014-038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庞惠民先生于

2015

年

3

月

23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0,850,000

股（后经

公司

2014

年度权益分派

,

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0

股实施后，质押股份变为

21,700,000

股）质押给广发证

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事项的公告》（

2015-012

）。

公司于近日接到庞惠民先生的通知，上述

48,532,000

股股份现已解除质押，并于

2015

年

8

月

6

日和

8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庞惠民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33,465,90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10%

。庞惠民先生

共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73,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92%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54.70%

。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55� � � �证券简称：得润电子 公告编号：2015-059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发出

通知。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下午

14:30

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9

日

－2015

年

8

月

1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0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9

日

15:00

至

2015

年

8

月

10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2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36,122,976

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

450,512,080

股的

52.4121%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

190,580,56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2.303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5,

542,407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0.1090%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建民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大会按

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6,087,2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49％

；反对

35,717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栗向阳、卜宏昭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形成的决议

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376� � �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15-09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5

年

7

月份，公司共实现签约面

19.3

万平方米，签约金额

30.58

亿元，销售回款

26.04

亿元。其中：

（

1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

16.13

万平方米（含地下车库等），签约金额

25.3

亿元，销售回款

21.98

亿元。

（

2

）公司合作项目共实现签约面积

3.17

万平方米（含地下车库等），签约金额

5.28

亿元，销售回款

4.06

亿

元。

2015

年

1-7

月， 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

98.6

万平方米， 同比上升

18.34%

； 签约金额

157.78

亿元， 同比上升

30.81%

，销售回款

148.04

亿元。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阶段性数

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自发布

2015

年

6

月销售简报以来，公司未新增土地储备。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0日


